
附件 

 

 

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 

 

为健全生猪市场调控机制，缓解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周期

性波动，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发展，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市场形成、政府调控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充分发

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。同时，更好发挥政府调控作用，合理引

导市场预期，调节市场供求，促进生产稳定。 

（二）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。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，强化

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健全中央、地方分级负责的市场调控

管理体系。 

（三）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加强协

调配合，形成职责明确、信息共享、齐抓共管、综合调控的工

作格局。 

二、预警指标 

在判断生猪生产和市场情况时，将猪粮比价作为核心指标，

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作为辅助指标，同时参考猪料比价、能

繁母猪出场价格等其他指标，并根据生猪生产方式、成本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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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需求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预警指标及具体标准。 

猪粮比价是指生猪出场价格与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（猪粮

比价＝生猪出场价格/玉米批发价格）。其中，生猪出场价格、

玉米批发价格是指发展改革委监测统计的全国平均生猪出场价

格和全国主要批发市场二等玉米平均批发价格。为更加准确反

映实际情况，对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对应的猪粮比价采取区间

设置，根据 2012—2014 年生产成本数据测算，合理的水平在

5.5∶1—5.8∶1 之间。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是指农业部动态

监测点的母猪存栏量月同比变化率。根据历史资料测算，月同

比变化率在-5%—5%之间属正常水平，超出上述范围则表明生猪

生产出现异常波动。猪料比价是指生猪出场价格与饲料平均价

格的比值（猪料比价＝生猪出场价格/饲料平均价格）。 

三、调控目标 

国家加强对生猪等畜禽产品价格监测，采取综合调控措施，

主要目标是促进猪粮比价处于绿色区域（5.5∶1—8.5∶1），防

止价格出现大幅波动。 

四、预警区域 

将猪粮比价 5.5∶1 和 8.5∶1 作为预警点，低于 5.5∶1 进

入防止价格过度下跌调控区域，高于 8.5∶1 进入防止价格过度

上涨调控区域。具体划分为以下五种情况：（一）绿色区域（价

格正常），猪粮比价在 5.5∶1—8.5∶1 之间；（二）蓝色区域

 2



（价格轻度上涨或轻度下跌），猪粮比价在 8.5∶1—9∶1 或

5.5∶1—5∶1 之间；（三）黄色区域（价格中度上涨或中度下

跌），猪粮比价在 9∶1—9.5∶1 或 5∶1—4.5∶1 之间；（四）

红色区域（价格重度上涨或重度下跌），猪粮比价高于 9.5∶1

或低于 4.5∶1；（五）其他情况，生猪价格异常上涨或下跌的

其他情况。 

五、响应机制 

国家加强监测和统计报告工作，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，

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，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

信息、储备吞吐、进出口调节等措施。 

（一）正常情况。当猪粮比价处于 5.5∶1—8.5∶1 之间（绿

色区域）时，做好市场监测工作，密切关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

格变化情况。各部门根据职责定期发布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信

息。中央正常冻猪肉储备规模保持 1 万吨，主要用于应急救灾

需要。如预计后期生猪供给可能出现缺口，猪粮比价可能出现

过度上涨，可择机适当增加储备规模，以增强后期调控能力。

当猪粮比价回归绿色区域后三个月内，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将中

央冻猪肉储备规模调整至正常水平。商务部要加强监管，确保

中央冻猪肉储备数量完整、质量完好。 

（二）三级响应。 

1．防止价格过度上涨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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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当猪粮比价高于 8.5∶1 时，发展改革委及时通过中

国政府网等媒体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。 

（2）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，着手做好启动二级

响应机制的准备。 

2．防止价格过度下跌方面。 

（1）当猪粮比价低于 5.5∶1 时，发展改革委及时通过中

国政府网等媒体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，引导养殖户合理调整生

产，避免出现大的亏损。 

（2）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，着手做好启动二级

响应机制的准备。 

（三）二级响应。 

1．防止价格过度上涨方面。 

（1）当猪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（通常为一个月，下同）处

于 9∶1—9.5∶1 之间（黄色区域）时，由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商，

提出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计划，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实施。 

（2）着手做好启动一级响应机制的准备。 

2．防止价格过度下跌方面。 

（1）当猪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处于 5∶1—4.5∶1 之间（黄

色区域）时，由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商，提出中央冻猪肉储备收

储计划，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实施。 

（2）着手做好启动一级响应机制的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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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一级响应。 

1．防止价格过度上涨方面。 

（1）当猪粮比价高于 9.5∶1（红色区域）时，由发展改革

委牵头会商，提出增加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计划，由商务部牵

头组织实施。 

（2）研究采取其他调控措施。 

2．防止价格过度下跌方面。 

（1）当猪粮比价低于 4.5∶1（红色区域）时，由发展改革

委牵头会商，提出增加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计划，由商务部牵

头组织实施，最高可增加至 25 万吨。如有需要，由发展改革委

会同商务部、财政部报请国务院同意，继续增加储备规模，具

体数量根据当时市场情况确定。 

（2）研究采取临时性措施，加强猪肉进口管理，鼓励猪肉

及其制品出口，减少当期市场供应。 

（3）研究采取其他调控措施。 

（五）其他异常情况。 

受疫情或自然灾害等影响，当出现生猪价格异常上涨或下

跌的其他情况时，由发展改革委牵头，及时研究提出调控生猪

市场的相应措施。 

六、配套措施 

（一）信息发布。完善生猪信息统计监测制度，健全生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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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价格调控统一信息发布平台，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定期在

中国政府网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相关信

息，提醒养殖户、经营者防范市场和疫病风险，引导养殖户适

时调整养殖规模和结构。 

信息发布分工表 

内  容 提供单位 频 率 

生猪出场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二元能繁母猪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玉米批发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猪粮比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猪料比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 每  周 

仔猪价格 农业部 每  周 

动态监测点生猪存栏量变化率 农业部 每  月 

动态监测点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 农业部 每  月 

生猪疫情 农业部 每  月 

规模以上屠宰企业白条肉出厂价格 农业部 每  周 

生猪定点屠宰量 农业部 每  月 

规模以上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量 农业部 每季度 

注：以上信息统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授权中国政府网和中央电视台

财经频道发布，并注明信息提供单位。 

（二）市场监管。农业部门负责加强饲料安全、生猪疫病

防控及检疫工作；加强疫情监测，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预警

机制；按照《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》要求及时处理

疫情；加强屠宰环节病害猪（肉）无害化处理的监管。价格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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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会同财政部门清理整顿在生猪饲养、运输、屠宰和猪肉运输、

销售等环节的不合理税费。价格部门加强生猪市场价格监督检

查，维护正常市场价格秩序。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对猪肉市场流

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管。 

七、组织体系 

（一）组织协调。由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农

业部等部门组织预案执行，各有关部门按预案规定的职责分工

做好日常工作，并按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落实各自职责范围内

的相关政策。 

（二）会商机制。由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农

业部等部门密切关注预案设定的预警指标变动情况。当猪粮比

价进入预警区域时，及时启动响应机制，调控生猪市场。当生

猪市场出现其他异常波动时，及时会商，向国务院提出政策建

议。 

（三）地方责任。按照国务院要求，各地要切实落实好“菜

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建立健全当地生猪市场价格调控机制，完

善地方冻猪肉储备制度，组织好调控工作。 

（四）经费保障。中央冻猪肉储备相关补贴资金，如冷藏

保管费、公正检验费、利息费用、价差亏损等由中央财政负担。

地方开展冻猪肉储备相关补贴资金由地方财政负担。中央冻猪

肉储备由承储企业在保质期内自行轮换，其中中央正常冻猪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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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规模以内的轮换费用由中央财政负担，超出中央正常冻猪

肉储备规模以外的轮换费用由承储企业自行负担。 

八、附则 

（一）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，由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

适时修订本预案，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。 

（二）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，

《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》（2012 年第 9 号公

告）同时废止。 

（三）以往相关制度条款如有与此预案相抵触，以此预案

为准。 

 8


